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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6），公司将定于2021年5月21日以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1年5月7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亮集

团” ）以书面形式送达的《关于提请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决策效率，减少

会议成本，海亮集团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与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

公司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5月1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0）。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2021年5月21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

3:00。

2、会议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张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

14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062,069,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24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数1,031,070,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185%。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30,998,

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6人，代表股份45,450,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相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

议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二）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三）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五）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062,069,0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5,450,37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61,906,7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

反对48,900股；弃权113,4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5,288,07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4%；反对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弃权1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5％。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朱张泉、曹建国、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

合计为816,319,274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5,749,791股。

表决结果：同意235,060,44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5.65%；反

对10,689,351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21,396,47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69%；反对10,689,35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3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八）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9,454,74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8.81%；

反对12,614,325股；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9,806,223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9%；

反对2,262,842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3,187,53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02%；反对2,262,84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朱张泉、曹建国、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

为782,228,336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79,840,729股。

表决结果：同意269,151,378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6.18%；反

对10,689,351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21,396,47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69%；反对10,689,35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3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十二）审议通过《2020年度环境报告书》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62,069,0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5,450,37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61,955,6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

反对0股；弃权113,4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5,336,97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5%；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1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5％。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

案》

关联股东陈东、朱张泉、蒋利民、金刚、钱自强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56,

770,298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005,298,767股。

表决结果：同意1,003,298,72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

反对2,000,042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3,450,33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60%；反对2,000,04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4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与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61,119,06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1%；

反对0股；弃权950,0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44,500,37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91%；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9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苏致富、汪祝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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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水阁路1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9人，代表股份605,745,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72.6717%。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11人，代表股份429,548,66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1.533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78人， 代表股份176,196,5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384%；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7人，代表股份224,250,4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9035%。

（二）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678,30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76,129,645股，反对0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24,183,56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02%；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2、审议《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678,30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76,129,645股，反对0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24,183,56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02%；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678,30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76,129,645股，反对0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24,183,56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02%；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4、审议《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678,30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76,129,645股，反对0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24,183,56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02%；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5、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1,105,73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41%；反对4,

572,57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9%；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

投票表决同意171,557,071股，反对4,572,574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19,610,98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311%；反对4,572,574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0%；弃

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7,470,08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30%；反对18,

208,219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59%；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

投票表决同意157,921,426股，反对18,208,219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05,975,344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506%；反对18,208,219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96%；弃

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7、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037,30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827%；反对63,

707,897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73%；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7,720,560股，反对1,828,100股，弃权0股；

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4,316,748股，反对61,879,797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60,542,56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5907%；反对63,707,897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093%；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8、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6,000,47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78%；反对49,

677,832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11%；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

投票表决同意126,451,813股，反对49,677,832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4,505,73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8173%；反对49,677,832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52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9、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311,6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7%；反对67,

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3%；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6,649,895股，反对2,898,765股，弃权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1,661,747股，反对64,467,898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81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294%；反对67,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0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10、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311,6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7%；反对67,

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3%；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6,649,895股，反对2,898,765股，弃权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1,661,747股，反对64,467,898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81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294%；反对67,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0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11、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311,6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7%；反对67,

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3%；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6,649,895股，反对2,898,765股，弃权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1,661,747股，反对64,467,898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81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294%；反对67,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0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12、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311,6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7%；反对67,

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3%；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6,649,895股，反对2,898,765股，弃权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1,661,747股，反对64,467,898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81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294%；反对67,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0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13、审议《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处置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311,6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7%；反对67,

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3%；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6,649,895股，反对2,898,765股，弃权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1,661,747股，反对64,467,898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81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294%；反对67,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0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14、审议《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311,64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77%；反对67,

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13%；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6,649,895股，反对2,898,765股，弃权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1,661,747股，反对64,467,898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6,81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9294%；反对67,366,663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08%；

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15、审议《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5,678,30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9,548,66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176,129,645股，反对0股，弃权66,9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24,183,56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702%；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6,90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魏海涛、赵海洋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31�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7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于2021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1日下午15：00在浙江

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张诚毅律

师、何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8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24,851,315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19.6135%。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8,877,73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192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27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5,973,58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1.420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277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60,264,59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3726%。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3,820,2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30%；反对37,

354,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95%；弃权3,676,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233,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3979%；反对37,354,1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078%；弃权3,67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43%。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3,933,4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15%；反对36,

600,7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26%；弃权4,31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46,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4685%；反对36,600,7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377%；弃权4,31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7%。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3,187,4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52%；反对36,

328,5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21%；弃权5,33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60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031%；反对36,328,5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679%；弃权5,33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291%。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83,191,5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55%；反对35,

905,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1%；弃权5,75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604,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0056%；反对35,905,1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037%；弃权5,75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07%。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0,682,4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61%；反对44,

159,3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32%；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095,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4400%；反对44,159,3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540%；弃权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1,606,2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59%；反对40,

808,3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02%；弃权2,43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019,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0164%；反对40,808,3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4631%；弃权2,43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4%。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81,771,0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483%；反对37,

232,3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03%；弃权5,84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184,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193%；反对37,232,3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318%；弃权5,84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8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2,721,1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00%；反对36,

040,8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04%；弃权6,089,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134,4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121%；反对36,040,8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4884%；弃权6,0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99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2,903,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38%；反对41,

099,6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22%；弃权84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316,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258%；反对41,099,6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449%；弃权8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9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2,296,5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80%；反对42,

546,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14%；弃权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709,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472%；反对42,546,4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5477%；弃权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11、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282,658,9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53%；反对41,

244,9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32%；弃权94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072,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6733%；反对41,244,9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7356%；弃权9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11%。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王相荣、王壮利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40,527,67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566%； 反对36,

762,8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277%；弃权6,26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231,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489%；反对36,762,88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389%；弃权6,26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张诚毅律师、何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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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虹大道71号台州市前进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孙杨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2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78,

833,00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41.936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为

8,330,57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0.5146%。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8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687,163,58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42.4512%。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为9,980,993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0.6166%。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吴婧律师到现

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86,873,7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78%；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93,0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86,873,8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78%；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92,9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686,873,7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78%；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93,0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686,873,7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78%；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93,0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

票情况：9,691,138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59%；196,

8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23%；93,000股弃权,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318%。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686,966,6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13%；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100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

票情况：9,784,038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267%；196,

8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23%；100股弃权,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0%。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686,873,7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78%；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93,0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

票情况：9,691,138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959%；196,

8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23%；93,000股弃权,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318%。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686,837,8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26%；232,7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9%；93,000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5%。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

票情况：9,655,238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362%；232,

7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320%；93,000股弃权,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318%。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686,966,6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13%；196,8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6%；100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

票情况：9,784,038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267%；196,

8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23%；100股弃权,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686,966,625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13%；196,955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87%；0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

票情况：9,784,038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267%；196,

955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973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海翔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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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及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飞马国际” ）于前期披露

了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4）、《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 子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

于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其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

中院” 或“法院” ）分别裁定受理了对本公司、大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 ）

重整的申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飞马投资重整管理人。 2020年12月17

日，深圳中院作出了（2020）粤03破56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飞马国际重整程序，详见《关于法院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8）。目前，公司重整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各项执行工

作正有序推进。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以

及飞马投资重整进展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

1、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

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0）， 公司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29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20年12月30日。 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披露了《关于重整及执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37），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1,652,880,386股

增加至2,661,232,774股，转增股票1,008,352,388股已登记至管理人证券账户。 截至目前，管理人已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将相应数量的转增股票过户至重整投资人上海新增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增鼎公司” ）证券账户以及部分债权人证券账户。

2、新增鼎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将5,000万元偿债资金（含前期支付

的1,500万元投资保证金）和2亿元借款支付至管理人账户。

3、根据《重整计划》载明的“非保留资产处置方案” ，管理人于2021年1月起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

（网址：http://sifa.jd.com）发布了系列拍卖处置公告等对公司相关非保留资产进行公开拍卖，截至目

前公告拍卖（不含已撤回）的标的资产状态为“拍卖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 后续，公司和管理人将

根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根据《重整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向深圳中院提交了《关于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

请》，目前已获得深圳中院裁定准许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截至目前，《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确认标准

事项中除“6.�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股票已划转至重整投资人账户，或已提存

至管理人账户。 ”尚在紧密推进中，其他事项已基本上实施完成，《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飞马投资和黄壮勉先生分别按照50%的比例无偿让渡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由新增鼎公司有条件受让。 由于飞马投资和黄壮勉先生所持股票处于质押、冻结/轮候冻结状态并涉及

多家法院等需逐项进行沟通协调，相关解除质押、冻结/轮候冻结及股票划转工作仍需一定时间，从而导

致未能在《重整计划》原定期限内执行完毕，后续公司及管理人将根据《重整计划》、飞马投资债权人表

决通过的《关于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无偿让渡所持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中50%

数量股票的处置方案》等积极加快推进前述让渡股份的划转，并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敬请投资者关

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新增鼎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为保证重整后公司控制权稳定，新

增鼎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通过重整程序受让的飞马国际股票自完成过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

目前，管理人、公司、新增鼎公司以及有关方正积极推进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大股东重整进展情况

1、管理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飞马投资的财产权利凭证、印章和证照等进

行了接管。 飞马投资关于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申请未获得深圳中院批准。

2、 飞马投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0年11月16日下午17时结束线下表决， 根据管理人统计结

果，飞马投资债权人表决通过了《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详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管理人于2021年1月13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披露了《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重整案关于招募意向重整

投资人的公告》，就拟引入有实力的重整投资人对飞马投资进行重整，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意向重整投资

人，截至招募期结束有一家意向重整投资人向飞马投资管理人递交了报名资料。 截至目前，该意向重整

投资人已向管理人提交飞马投资重整预案并缴纳了重整保证金。 飞马投资的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于

2021年3月16日届满，管理人向法院递交了关于延长飞马投资重整计划提交期限的申请，深圳中院裁定

延长飞马投资重整计划提交期限。 飞马投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1年3月26日中午12时结束投票

表决，根据管理人的统计结果，飞马投资债权人表决通过了《关于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无偿让渡所持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中50%数量股票的处置方案》。 后续，管理人将根据飞马投资

重整进展情况及时予以信息披露。

公司将密切关注飞马投资重整后续进展情况，并敦促有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1、深圳中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重整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如

果公司顺利实施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

发展轨道；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截至目前，公司重整尚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不变，仍为“*ST飞马” ）。 公司将在执行完成

《重整计划》约定的有关标准事项后及时向深圳中院申请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在符合有

关条件和要求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风险警示事宜， 后续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相

关信息披露。 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深圳中院已裁定受理对飞马投资重整的申请，飞马投资已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飞马投资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同时，飞马投资为公司大股

东，飞马投资重整将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及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